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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89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新海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51 

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适用 □不适用 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、持续经营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

告。本公司董事会已就相关事项出具专项说明，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已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，敬请投资者注意阅读。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*ST 新海 股票代码 002089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肖伟冬  

办公地址 
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

号新海宜科技园 
 

传真 0512-67260021  

电话 0512-67606666  

电子信箱 xiaoweidong@nsu.com.cn  

2、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

 （一）主营业务 



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

2 

 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通信产品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业务，IDC 业务，锂电材料、锂电池组产品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

业务。 

  （二）公司主要业务和产品 

 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 IDC 数据中心产品和锂电材料产品。 

  1、数据中心产品 

  公司从 2014 年开始布局 IDC 业务，目的是为了延伸通信产业链，整合资源优势，增强公司竞争力。当年公司就

联合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一起开始数据中心的建设，2016 年，公司数据中心一期 1500 个机柜正式开始运营，通过几年

的摸索和锤炼，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公司在产品升级方面的典范，也是公司产业链延伸的成功尝试。 

 公司目前拥有 6000 个机柜的能耗指标，已经建造并运营了 2500 个机柜，与苏州电信签订的 6000 个机柜合作运营

协议框架，已入驻的主要客户均为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，随着国家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算力的相关利好政策的出台，

公司正在遴选相关算力公司进行合作，以扩大公司数据中心的规模，提升数据中心的容量，加大数据中心的算力。 

  2、锂电材料产品 

锂电材料方面，公司在 2016 年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链，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资源积累，目前在储能产品方面已经

完成了相关储备：首先公司顺利完成了锂电池组生产的平台建设，目前拥有 4 条生产线，十多名专业的生产技术人员，

销售和生产的锂电池服务范围涵盖了滑板车、平衡车、国标电动两轮车、电动摩托车、3c 数码家电、家用储能、特种车

辆等。其次公司的锂电材料产品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，再次公司按照当时投资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，

正在以股份方式收回业绩对赌款，目前已经成为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，预计未来还有增加持股比例的

可能性。 

3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（1）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是 否 

单位：元 

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

总资产 1,809,693,876.32 2,236,898,347.92 -19.10% 2,144,339,171.5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资产 
984,355,189.50 1,227,786,277.54 -19.83% 1,023,487,858.05 

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

营业收入 175,767,513.53 235,133,888.81 -25.25% 158,832,259.0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-297,128,073.13 20,371,502.59 -1,558.55% -273,895,894.6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-279,937,754.55 -47,468,781.69 -489.73% -179,178,337.77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4,934,514.89 2,844,634.33 -273.47% -347,317,840.40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 -0.22 0.0148 -1,586.49% -0.199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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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）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

股） 
-0.22 0.0148 -1,586.49% -0.0199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

率 
-27.70% -2.26% 1,116.37% -23.86% 

（2）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

营业收入 48,727,150.89 47,815,981.56 47,785,835.68 31,438,545.4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2,351,434.27 14,353,815.50 -6,834,252.57 -306,999,070.3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1,957,918.17 -6,339,964.93 -13,496,943.76 -262,058,764.03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12,794,367.29 -4,101,392.22 4,562,738.77 -18,190,228.73 

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

□是 否 

4、股本及股东情况 

（1）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

普通股股

东总数 

40,543 

年度报告

披露日前

一个月末

普通股股

东总数 

54,695 

报告期末

表决权恢

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

数 

0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

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 
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张亦斌 
境内自然

人 
10.25% 140,936,074 118,182,047 

质押 
140,399,7

00 

冻结 
140,936,0

74 

马玲芝 
境内自然

人 
4.82% 66,299,842 0.00 

质押 
66,000,00

0 

冻结 
66,299,84

2 

秦昌霞 
境内自然

人 
3.74% 51,410,724 0.00   

苏州工业

园区 

民营工业

区发 

展有限公

司 

国有法人 1.58% 21,679,904 0.00   

杨华 
境内自然

人 
0.62% 8,466,982 0.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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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国

际信 

托股份有

限公 

司－陕国

投· 

祥瑞 5 号

结构 

化证券投

资集 

合资金信

托计 

划 

其他 0.58% 7,922,100 0.00   

沈顺根 
境内自然

人 
0.50% 6,868,200 0.00   

马崇基 
境内自然

人 
0.48% 6,620,840 669,000   

柏斯荣 
境内自然

人 
0.45% 6,200,076 0.00   

周月全 
境内自然

人 
0.34% 4,638,000 0.0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

致行动的说明 

公司第一大股东张亦斌、第二大股东马玲芝系夫妻关系。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，未知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。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

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无 

（2）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（3）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5、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三、重要事项 

 1、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在磷酸铁锂、三元锂和户用储能方面有着技术优势和深厚底蕴，随着锂价下跌，成本

下降，电池和储能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高，同时响应国家“碳中和、碳达峰”的战略，新一代清洁能源产品正日益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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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家万户，预计户用储能产品将迎来快速的增长，公司依托这么多年在锂电材料、电池产品、储能产品方面的耕耘和积

累，预计将在 2023 年完成对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业绩对赌款的回收，增加公司的市场竞争力。 

 2、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

监会”）立案调查。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

（处罚字〔2023〕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事先告知书》”），根据《事先告知书》认定情况，公司可能触及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9.5.2 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的重大违

法强制退市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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